
  

立法會 CB(2)1022/04-05(03)號文件 
 
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  
討論文件  
 
 
 
 

 
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 

 
 

將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宿位轉為  
可提供持續照顧的護理安老宿位  

 
 
 
目的  

 
 當局擬將長者宿舍及安老院宿位轉為可提供持續照顧的護

理安老宿位，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對有關安排的意見。  

 

 

政府的安老政策  

 
2 .  與國際安老服務的發展趨勢一致，我們在「老有所屬」以

及「持續照顧」的原則下為長者提供支援。對於有自我照顧能力

的長者，政府鼓勵以及協助他們過積極健康的生活，並透過地區

內的長者中心，為他們提供社區支援服務。至於在長期護理方面

需要政府提供支援的長者，我們盡量按他們的情況，依以下的安

排為他們提供合適的服務：  

 

( a )  家 居 及 中 心 為 本 的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 –  為 有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，

但能夠在居所得到照顧的長者而設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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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安 老 院 舍 資 助 宿 位  –  為 有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， 但 不 能 在 居 所

得到合適照顧的長者而設；及  

 

( c )  公 立 醫 院  –  為 急 病 、 患 有 嚴 重 疾 病 或 病 情 不 穩 定 而 須 經

常留院的長者而設。   

 

3 .  為確保更適切地因應護理需要編配服務，並為最有需要的

長 者 提 供 服 務 ， 政 府 於 2000 年 開 始 採 用 安 老 服 務 統 一 評 估 機

制，藉以評估長者的護理需要。根據這套評估機制，身體缺損程

度被評為中度或以上的長者，可獲考慮編配長期護理服務。  

 

 

逐步取消長者宿舍及安老院宿位的原因  

 

4 .  政府在六十年代推出資助長者宿舍及安老院宿位，當時長

者房屋計劃和家居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尚未普及。長者宿舍及安

老院宿位的服務對象是有自我照顧能力但有住屋需要的長者，為

他們提供羣居地方、膳食、洗衣服務及社交活動。不過，這類宿

位沒有長期護理元素。  

 

5 .  過去多年，政府推出了全面的長者房屋計劃，以解決有自

我照顧能力的長者的房屋需要。目前差不多六成長者在公營房屋

(包括居者有其屋計劃的屋苑 )居住。在 2004-05 年，公屋輪候冊

上長者住戶的輪候數目下降至約 5  300 戶，長者輪候公屋的平均

時間亦大幅縮短至約一年左右。  

 

6 .  此外，政府推出了家居及中心為本的社區照顧服務，例如

「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」以及長者日間護理中心，為在家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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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老 的 長 者 提 供 起 居 照 顧 。 目 前 約 有 22  300 名 長 者 使 用 各 類 社

區照顧及支援服務。  

 

7 .  隨著長者房屋計劃和社區護理服務的發展，長者宿舍及安

老院宿位的功能已逐漸過時。我們計劃逐步取消長者宿舍及安老

院宿位，以便重整資源，為長者提供更多長期護理宿位。  

 

8 .  政 府 目 前 提 供 共 約 27  000 個 資 助 安 老 院 舍 宿 位 ， 相 較

1997–98 年度增加近 10  000 個宿位。  

 

 

現時的情況  

 

9 .  政府自 1992 年起停止興建長者宿舍，並於 1998 年停止興

建安老院。社會福利署 (社署 )自 2003 年 1 月 1 日起停止接受入

住長者宿舍和安老院的申請，但已在輪候冊上的長者，在有合適

的長者宿舍或安老院出現空置宿位時，會獲分配入住有關宿位。  

 

10 .  現時全港共有約 7  400 個長者宿舍和安老院宿位，由 34 間

非政府機構營辦的 75 間院舍提供。截至 2004 年 12 月 31 日，有

953 名長者仍在輪候入住長者宿舍和安老院宿位。  

 

 

轉型原則  

 

11 .  轉型計劃會以下列方向為依歸：  

 

( a )  盡量減少對 75 間院舍的現存院友造成滋擾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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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 )  盡量減低對 75 間院舍的現存員工造成的影響；以及  

 

( c )  善 用 資 源 ， 及 協 助 現 存 的 營 辦 機 構建 立 提 供 長 期 護 理 服 務

的能力。  

 

 

轉型安排  

 

12 .  我 們 邀 請 了 業 界 和 香 港 社 會 服 務 聯 會 (「 社 聯 」 )參 與 制 訂

轉型計劃的執行細節。社署設立了專責小組，成員包括現存的營

辦機構及社聯代表，就轉型安排提供意見。專責小組在 2004 年

5 月至 2005 年 2 月期間共舉行過六次會議。業界歡迎政府協助

現存的營辦機構將長者宿舍和安老院宿位轉型為護理安老宿位，

而非純粹將它們逐步淘汰。下述建議的轉型安排，是與業界深入

磋商後的結果。  

 

(a )  轉型規模  

 

13 .  根 據 建 議 中 的 轉 型 安 排 ， 現 有 的 75 間院舍均有機會參予

轉型。社署會建立機制，讓 75 間院舍在有秩序和有效率的情況

下參予轉型。  

 

(b )  需提供的護理程度  

 

14 .  參予轉型的院舍須將其長者宿舍及安老院宿位轉為護理安

老宿位。由於體弱長者的健康狀況可能會轉差，所以院舍在提供

護理安老宿位時，必須為院友提供持續照顧，直至院友被評為需

要療養服務並獲得有關服務為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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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原址轉型  

 

15 .  大部分院舍均須在原址轉型，並且須進行改裝工程，以符

合社署對提供持續照顧的護理安老宿位所訂的設施和空間要求。  

 

16 .  社署估計大部分院舍均可在原址進行改裝，但所須的工程

規模將視乎個別院舍情況而有所不同。只有少數院舍因為結構限

制或樓宇潛在的問題而難以進行改裝或屋宇裝備工程，因而不適

宜原址轉型。此類院舍或須考慮採用其他方法，如重置院址、合

併或關閉院舍。  

 

(d )  分階段轉型  

 

17 .  現存院友可繼續留在原有院舍居住。當某院舍的空置宿位

因自然流失而累積至某個特定數目，而輪候冊上又再沒有長者填

補這些空置宿位時，院舍可將該些空置宿位轉型為某相應數目的

護理安老宿位。整個轉型過程可能需時逾五年。  

 

(e )  轉型成本  

 

18 .  在轉型安排下，每個提供持續照顧的護理安老宿位帳面上

的單位成本為每月 6 ,225 元。不過，院舍獲政府資助的項目還包

括 其 他 與 院 舍 院 址 有 關 的 經 常 性 開 支 (如設施保養費用 )， 所 以 每

個宿位的資助總額將實際遠高於 6 ,225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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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型計劃的資源  

 

19 .  轉型計劃將按現有資助金額不變的形式進行，即是說參與

轉 型 的 院 舍 在 轉 型 後 會 繼 續 以 目 前 的 資 助 金 額 營 運 (每 年 的 正 常

調整及其他影響整個業界的調整仍適用 )。  

 

20 .  行政長官已在 2005 年的施政報告中承諾投放 1 億 8 千萬

元的新增款項進行是項轉型計劃。此外，社署會通過服務重整，

調 配 額 外 資 源 於 轉 型 計 劃 上 。 可 動 用 的 資 源 總 額 應 足 夠 讓 全 部

75 間院舍轉型。  

 

21 .  由於轉型會以資助金額不變和原址改裝的形式進行，大部

分長者宿舍和安老院在轉型後會出現非資助的剩餘空間。我們鼓

勵營辦機構以混合模式營辦院舍，利用剩餘的空間提供自負盈虧

的服務。  

 

22 .  參與轉型的院舍可向獎券基金提交撥款申請，支付改裝工

程及添置設備的資本開支。  

 

 

新增的長期護理宿位數目  

 

23 .  現時 75 間院舍除了提供 7  400 個長者宿舍及安老院宿位

外，亦同時提供 3  300 個目前未有持續照顧的護理安老宿位 (住在

這 些 宿 位 的 院 友 在 身 體 轉 差 時 可 以 申 請 入 住 護 養 院 )。 我 們 會 藉

這次轉型，重整這 3  300 個護理安老宿位，以提供持續照顧。因

此，整項轉型計劃將涉及共約 10  700 個宿位。  

 



7 

24 .  假設現時 75 間院舍的 10  700 個宿位會全部進行轉型，我

們推算轉型計劃最終會帶來約 6  200 個提供持續照顧的護理安老

宿位，當中包括約 2  900 個新增的護理安老宿位。  

 

25 .  現時在長者宿舍及安老院宿位輪候冊上的長者，會繼續在

有空置宿位時獲編配長者宿舍及安老院宿位。在轉型過程中，輪

候長者宿舍及安老院宿位的人數將逐步減少直至完全消失。由於

轉型後將會增加 2  900 個護理安老宿位，長遠來說，這類宿位的

輪候時間將會縮短。  

 

 

不參與轉型的院舍  

 

26 .  院 舍 如 無 意 參 與 轉 型 ， 可 與 社 署 作出 安 排 ， 通 過 自 然 流 失

逐步停辦，或者純粹取消長者宿舍及安老院宿位，改為只提供護

理安老宿位。  

 

 

諮詢  

 

27 .  我們於 2004 年 6 月就轉型的原則和實行模式諮詢安老事

務委員會。委員大致支持有關原則和實行模式。  

 

28 .  我們在擬定轉型安排的過程中，一直與業界緊密接觸。建

議大致獲業界支持。此外，我們在 2004 年底和 2005 年初與代表

現時在 75 間長者宿舍和安老院服務的前線員工的職工會會面，

向他們簡介轉型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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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表  

 

29 .  我們的目標是在短期內落實轉型安排和邀請業界提交轉型

建議書。部份院舍在設備和環境上已可隨時提供持續照顧的護理

安老宿位，我們預期它們可在 2005 年下半年開始進行轉型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30 .  請各委員就建議的轉型安排提供意見。  

 

 

 

生福利及食物局  
社會福利署  
二零零五年三月  


